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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賴欣怡

電話：08-7320415#3655

傳真：08-7322779

電子信箱：a330115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0925863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9年屏東縣政府客語能力認證初級密集班報名簡章 

(3168126_10925863500_1_3168126_109258635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「109年屏東縣政府客語能力認證初級密集

班」簡章一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109年屏東縣政府客語能力認證初級密集班」簡章辦

理。

二、認證班資訊：

(一)時間:109年8/24、8/26、8/27、8/28(上午8:50-12:00；

午休；下午13:50-17:00)、8/25(下午13:50-17:00)。

(二)地點:屏東縣政府南棟304研討室。

(三)請貴校准予參與人員公假登記，全程參與者核發公教人

員研習時數27小時。

三、即日起客家事務處鄭小姐08-7320415分機3923受理客語能

力認證初級密集班報名。

四、本縣現職公教人員參與本課程者，通過109年客語能力認

證，且上課時數超過1/2者，收到客語能力認證合格書1個

月內，檢附合格書、繳費收據及領據，得請領客語認證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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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費，請勿與其他方案計畫重複請領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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